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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第五條、本校學則第四條

暨相關法令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外國學生，係指不具國籍法第二條所稱中華民國國籍，

且未具僑生身分者。但原具中華民國國籍，自內政部許可喪失國籍

之日起未滿八年者，不得依本辦法申請入學本校。 

依文化合作協議由外國政府、機構、學校、文教團體遴薦來臺就學

之該國國民，得不受前項規定限制。 

第一項但書所定八年之計算，以算至本校所定開學日期為止。 

不具中華民國國籍之華裔外國籍學生，不得同時以僑生及外國學生

身分申請，僅得擇一種方式申請入學。 

違反本條第一、二、三項及其但書規定並經查證屬實者，撤銷其依

本辦法所獲准入學資格或已入學者開除學籍。 

第三條 外國學生申請來臺就學，於完成申請就學學校學程後，除申請碩士

班以上學程，依本校規定辦理外，如繼續在臺就讀下一學程，其入

學方式應與我國內一般學生相同。 

外國學生曾遭國內大專校院退學者，不得再依本辦法申請入學；如

違反此規定並經查證屬實者，撤銷其入學資格或已入學者開除學籍

。 

第四條 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本校學 士學位班或碩、博士班，應檢附左列表件

，於本校規定日期前，向本校教務處提出申請，逾期不得再以其他

因素為由要求補提申請： 

一、入學申請表二份。 

二、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關(

以下簡稱駐外館處)驗證之外國學校最高學歷證明文件及成績單

（中、英文以外之語文，應附中文或英文譯本）各二份。 

三、由醫院出具之最近六個月健康證明書（包括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有關檢查）。 

四、經駐外館處驗證具備足夠在臺就學財力證明書。 

五、各系（所）規定應附繳之其他文件。 

前項第二款所定外國學校最高學歷證明文件，除海外臺灣學校所發



者外，應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規定辦理。 

外國學生已在臺完成學士以上學位，繼續申請入學碩士以上學程者

，得檢具我國各校院畢業證書及歷年成績證明文件，不受第一項第

二款規定限制。 

外國學生註冊時，新生應檢附已於國外投保自入境當日起至少四個

月效期之醫療及傷害保險，在校生應檢附我國全民健康保險等相關

保險證明文件。 

如尚未投保者，可於註冊時繳納保險費，委由本校學務處代辦投保

事宜。前項國外之保險證明，應經駐外館處驗證。 

第四條之一  外國學生在我國境內就讀外國僑民學校或我國高級中等學校附

設之雙語部（班）畢業者，得持該等學校畢業證書，依前條規定申

請入學，不受第三條第一項及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限制。 

第四條之二  外國學生不得申請就讀本校所辦理回流教育之進修學士班、碩

士在職專班及其他僅於夜間、例假日授課之班別。但外國學生已在

臺領有外僑居留證、永久居留證或其就讀之班別屬於經教育部專案

核准之國際性課程者，不在此限。 

第五條 本校招收外國學生名額，其名額採外加方式辦理，並以該學年度本

校國內招生名額百分之十為限。 

第六條 前項招生名額，不含未具正式學籍之外國學生。 

第七條 招收外國學生之系（所），應訂定外國學生申請資格、入學標準及

審查或甄試方式，經系（所）務會議通過後報校備查。 

第八條 外國學生之入學申請由教務處受理，並初審申請資格及應備表件，

初審合格者，分送各系（所）複審。各系（所）應成立甄審小組，

依簡章訂定之入學標準進行審查或甄試，並於本校規定期限前確定

錄取名單。錄取名單經系所主管、學院院長簽章後、送交教務處。 

教務處將錄取名單彙陳校長核定後公告，並應依教育部規定期限，

將已註冊入學之外國學生列冊，載明姓名、國籍、就讀年級、入學

系（所），並註明是否為臺灣獎學金或教育部補助各校院之外國學

生獎學金受獎生資料，報教育部備查。 

第九條 外國學生到校時間逾第一學期三分之一者，當學年度不得入學；但

研究所學生經所屬系（所）主管同意者，得於第二學期註冊入學。 

第十條 本校在不影響正常教學情況下，得與外國學校簽訂學術合作協議，

招收外國交換學生，外國交換學生入學辦法另定之；並得準用本校

外國學生入學標準，酌收外國學生為選讀生。 

前項之外國選讀生，不得以選讀作為申請居留簽證。 



第十一條 外國學生選讀期間以一年為限；選讀生之註冊入學與選課手續，

比照正式生辦理；其修讀科目經考試及格，得由本校核發學分證明

。 

第十二條 選讀生選讀期滿欲取得正式學籍，應依本辦法第四條之規定，辦

理再次申請。 

選讀生於取得本校正式學籍後，其已修習及格之科目學分，得依本

校抵免學分辦法之規定辦理抵免。 

第十三條 經核准入學之外國學生得申請教育部設置之外國學生獎學金，其

申請規定、條件及核給名額、金額，悉依教育部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本校外國學生之申請案件及成績考核由教務處辦理，其平時生活

輔導、聯繫及獎學金申請業務則由學務處辦理，學務處並應於每學

年度不定期辦理外國學生相關輔導活動。 

外國學生如有休、退學或變更、喪失學生身分等情事，由學務處通

報內政部警政署、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及台北市警察局，並副知教育

部。 

外國學生轉學相關規定，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外國學生留臺期間，除應遵守中華民國法律外，並應恪守本校各

種規章。 

第十六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留學辦法與本校學則

暨相關規定辦理之。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